
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 

表 4-4-2 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(專供行人)(1/3) 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

道路 

功能 

分類 

鄰接 

土地 

建物 

型式 

人行環境(公尺) 

人行道淨寬+公共設施帶 

可步行空間 (公尺) 人

行道+騎樓 或退縮空間 

自行車 行駛空間 

寬度 

設施帶 主

要功能 

街道傢俱項目 配置類型 

(參考例) 

附註 

主 要 或 

次 要 道 

路 

騎 樓 

退 縮 空 間 

1.5 人行道 1.5 1.5+騎樓 或退縮空間 - 公車候車 

休憩等候 

燈桿 公共設備 消防

栓 公車站牌 停車計

時器 

郵筒 垃圾箱 

座椅 

A01 詳圖 

(圖 4-4-6) 

1.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，且行

人 可步行於騎樓。 

2.人行道寬度 1.5 公尺，如因路

段 空間受限時，不得小於 0.9 

公尺。 

3.僅設必要公共設施。 

設施帶 0 

1.5～3 人行道 大於 1.5 大於 1.5+ 

騎樓 

或退縮空間 

- 公車候車 

資訊服務 

休憩等候 

行道樹 公車站牌 候

車亭 資訊看板 

郵筒 垃圾箱 

A02 詳圖 

(圖 4-4-7) 

1.人行道淨寬度大於 2.0 公尺容

許 劃設行人與自行車共用道。 

設施帶 0.8～1.5 



景觀綠化 

自行車停

放 

座椅 公共電話 自行

車停車架 公共設備 

2.公共設施帶僅設必要設施，寬

度 以 1.5 公尺為原則，最小寬

度不 宜小於 0.8 公尺。 

大於 3 人行道 大於 3 大於 3+騎樓 或退縮空

間 

- A03 詳圖 

(圖 4-4-8) 

1.人行道淨寬度大於 2.0 公尺容

許 劃設行人與自行車共用道。 

2.公共設施帶設置宜以該路段所

有 公共設施最寬者為設計依據。 

  

設施帶 

  

1.5～2 

  

  



表 4-4-2 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(專供行人)(2/3) 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

道路 

功能 

分類 

鄰接 

土地 

建物 

型式 

人行環境(公尺) 

人行道淨寬+公共設施帶 

可步行空間 (公尺) 人行

道+騎樓 或退縮空間 

自行車 行駛空間 

寬度 

設施帶 主要

功能 

街道傢俱項目 配置類型 

(參考例) 

附註 

主 要 

或 次 

要 道 

路 

無騎樓 / 

退縮空間 

1.5 人行

道 

1.5 1.5 - 公車候車 休

憩等候 

燈桿 公共設

備 消防栓 公

車站牌 停車

計時器 

郵筒 垃圾箱 

座椅 

A01 詳圖 

(圖 4-4-6) 

1.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，且行人 可

步行於騎樓。 

2.人行道寬度 1.5 公尺，如因路段 空

間受限時，不得小於 0.9 公尺。 

3.僅設必要公共設施。 

設施

帶 

0 

1.5～3 人行

道 

大於 1.5 大於 1.5 

  

- 公車候車 資

訊服務 休憩

等候 景觀綠

行道樹 公車

站牌 候車亭 

資訊看板 

郵筒 垃圾箱 

A02 詳圖 

(圖 4-4-7) 

1.人行道淨寬度大於 2.0 公尺容許 劃

設行人與自行車共用道。 

設施

帶 

0.8～1.5 



化 自行車停

放 

座椅 公共電

話 自行車停

車架 公共設

備 

2.公共設施帶僅設必要設施，寬度 以 

1.5 公尺為原則，最小寬度不 宜小於 

0.8 公尺。 

大於 3 人行

道 

大於 3 大於 3 - A03 詳圖 

(圖 4-4-8) 

1.人行道淨寬度大於 2.0 公尺容許 劃

設行人與自行車共用道。 

2.公共設施帶設置宜以該路段所有 公

共設施最寬者為設計依據。 

  

設施

帶 

  

1.5～2 

  

  



表 4-4-2 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(專供行人)(3/3) 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

道路 

功能 

分類 

鄰接 

土地 

建物 

型式 

人行環境(公尺) 

人行道淨寬+公共設施帶 

可步行空間 (公尺) 人

行道+騎樓 或退縮空間 

自行車 行駛空間 

寬度 

設施帶 主

要功能 

街道傢俱

項目 

配置類型 

(參考例) 

附註 

服務性道路 

集散道路、巷

道 

騎 樓\ 

退 縮 空 

間 

1.5 人行

道 

0 0+騎樓 或退縮空間 - - - A04 詳圖 

(圖 4-4-9) 

1.現況無人行道空間及腹地，如需 設置人行

環境可採用標線型人行 道。 

2.可優先進行騎樓整平或利用退縮 帶增加可

步行空間。。 

  

設施

帶 

0 

1.5～2.5 人行

道 

大於 1.5 1.5+ 

騎樓 

或退縮空間 

- 公車候車 公車站牌 A05 詳圖 

(圖 4-4-

10) 

1..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。 

2.公共設施帶僅設必要設施，或不 

設設施 帶以 保留較 多可 步行空 

間。 

設施

帶 

0.8 以上 



大於 2.5 人行

道 

大於 1.5 大於 1.5+騎樓 或退縮

空間 

- 公車候車 

景觀綠化 

自行車停放 

行道樹 

樹柵 

公車站牌 

自行車停

車架 

公共設備 

A06 詳圖 

(圖 4-4-

11) 

1.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。 

  

  

設施

帶 

  

1 以上 

  

 


